
     

 
 

 
 

 
  

 
 
  

 
 

 
 
  

 
 
 
 
 
 

 
  

附件

《 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的修訂（ 2020 年 9 月）

現行版本 修訂 

4 

4.4 

安全管理和有關人士的責任

有關人士的責任

 … 
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、註冊岩土工程師或獲授權簽

署人亦應在提交監工計劃書時，以附件提交委任適任技術

人員的確認書，或在表格 BA10／小型工程展開通知述明的

展開工程日期 7 天內提交該確認書。 

4 安全管理和有關人士的責任

有關人士的責任

 … 
4.4 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、註冊岩土工程師 1 及獲授權

簽署人亦應在提交監工計劃書時，以附件提交委任適任技

術人員的確認書，或在表格 BA10／小型工程展開通知述明

的展開工程日期 7 天內提交該確認書。認可人士、註冊結

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須確保註冊承建商完全知悉載

述於批准圖則上任何特定任務的規定，以及／或建築事務

監督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或其附屬法例的條文，於批准圖

則或同意展開工程時所施加的條件。安全管理架構的各個

主管須負責確保其代表及其工作班子的適任技術人員完全

知悉這些特定任務的規定及／或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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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的修訂（ 2020 年 9 月）

現行版本 修訂 

5 適任技術人員特定任務的常見項目 

… 

5.2 適任技術人員須按照其工作班子的主管所編訂的清單履行

職責。所有清單和檢查記錄須存放在地盤，供建築事務監

督檢查。 

… 

5.4 適任技術人員在檢查特定任務的常見項目時，若發現有不一

致事項，必須正確地記錄在“不一致及糾正”報告內（本作

業守則附錄 III 表格 B）。處理不一致事項的詳細程序，載述

於本作業守則第 10.3 段。 

5 適任技術人員特定任務的常見項目

一般規定

 … 
5.2 適任技術人員須按照其工作班子的主管所編訂的清單履行

職責。每次檢查後，所有清單和檢查記錄均須即時填寫，並

存放在地盤，供建築事務監督檢查。 

…
記錄不一致事項 

5.4 記錄不一致事項主要有兩個目的： 

(a) 確保不一致事項能夠迅速糾正，以及 ; 
(b) 藉此汲取教訓，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。 

5. 5 除了下文第 5.6 至 5.8 段提及的不一致事項外，適任技術人

員在檢查特定任務的常見項目時，若發現有不一致事項，必

須 1 妥為記錄在“不一致及糾正＂報告內（本作業守則附

錄 III 表格 B）。1 填寫不一致及糾正報告的詳細程序，載述

於本作業守則第 10. 5 段。 

5.6 如不一致事項沒有嚴重影響安全，並於工程蓋封前已經檢

查，確定已妥善糾正，則無須記錄在表格 B 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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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現行版本

-

《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的修訂（2020 年 9 月）

修訂 

行動及覆檢的結果，應由適任技術人員妥為記錄在其地盤監

督報告內。地盤監督報告的詳細規定，載述於本作業守則第 

10.2 至 10.4 段。 

5.7 上文第 5.6 段載述的不一致事項的細節，包括已採取的補救

5.8 至於性質非常輕微的不一致事項，舉例來說，臨時工程或工

序輕微欠妥，例如固定鋼筋的定位物移位，或澆注混凝土前

模板內的廢料等，如可即時糾正，適任技術人員可於同一次

檢查中覆檢並確定已經妥善處理，則無須在表格 B 及地盤監

督報告內記錄有關不一致事項。 

5.9 每次檢查後，監督人員隊伍中的成員應即時各自填寫及備

存檢查記錄，各成員應按照第 5.5 至 5.8 段載述的原則記錄

所有不一致事項，並視乎情況，向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

程師、註冊岩土工程師或獲授權簽署人報告地盤狀況。 

5.10 圖 5.1 的流程圖展示處理不一致事項的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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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.1 處理不一致事項的程序的流程圖

開始

不一致事項是否
嚴重影響安全 ?

不一致事項應分別按本作業守
則第 10.2至 10.5段的規定記錄在

表格 B、地盤監督報告及
不一致事項摘要內

性質輕微的不一致
事項是否已糾正，而適任技
術人員亦於同一次檢查中確

定已妥善處理？

不一致事項及已採取的
補救行動／已進行的覆
檢應按本作業守則第

5.7段及第1 0.2至1 0.4段
的規定記錄在地盤監督
報告及不一致事項摘要

內

不一致事項的檢查位置
在覆檢時是否已蓋封？

結束

是

否

是

否

是

遵照圖10 .1的程序填寫表格 B

否

覆檢不一致事項的
結果是否令人滿意？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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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質量監督規定

質量監督的範圍 
… 

6.6 監督人員隊伍中的成員應向註冊結構工程師、註冊岩土工

程師或獲授權簽署人報告任何不一致事項(視屬何情況而

定)，而每名成員均應各自備存檢查記錄。 

6 質量監督規定

質量監督的範圍 
… 

6.6 每次檢查後，監督人員隊伍中的成員應 1 即時各自填寫及

備存檢查記錄，並按照本作業守則第 5.9 段的規定，記錄及

報告所有不一致事項。 

8 監督規定

工程的規模
 … 
8.8 如果規模系數小於 1，視察的時間可少於一整天的工作時

間，但檢查頻率須要相同。《技術備忘錄》表 1 提出的地盤

視察的最少頻率水平不可以減少。對於全時間的適任技術

人員，仍然須要全部時間出勤，以提供連續不斷的監督。 

8 監督規定

工程的規模
 … 
8.8 如果規模系數小於 1，視察的時間可少於一整天的工作時

間，但檢查頻率須要相同。《技術備忘錄》表 11 載列的地

盤 1 檢查最 1 低頻率水平不 1 得減少。1 全時間的適任

技術人員 1 應駐守地盤，以提供連續不斷的監督 1。在建

築工程或街道工程進行期間，註冊承建商應調撥足夠資源

提供不斷的監督，以確保： 

(a) 在上述工程施工期間採取安全管理措施及行動，以

符合《技術備忘錄》第 4.3 段的目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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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的修訂（2020 年 9 月）

Current version Amendments 
-

(b) 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（以及相關的臨時工程）妥善進行，

並遵照相關規格、施工方法陳述書、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

的圖則和建築事務監督就有關工程所作出的命令／施加的

條件或就小型工程呈交的圖則； 

(c) 施工時如遇到任何問題，可以在蓋封或進入下一階段工程

前及時解決；及 

(d) 發現的不一致事項均按照本作業守則第 5.5 至 5.9 段及第 
10.5 段的規定妥為處理。如建築事務監督針對特定任務施

加合格監督的規定，作為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或其附屬法

例的條文批准圖則或同意展開工程的條件，有關規定將會

於施加條件時訂明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1 不斷監督的方式或因不同任務而異，並且應與個別任務的規模

和複雜程度相稱。有關方式還取決於工程的特定類型／正在進

行的施工階段，以及任何不一致事項是否都能在工程的某特定

工序或工作階段進行時及完成後，仍可易於察覺和糾正。換言

之，適任技術人員在執行任務期間間歇性缺勤，其性質和持續的

時間不得導致工程的不斷監督中斷，或有機會導致任何不恰當

的表現或嚴重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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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 

… 

‐ 10 ‐



     

 
 

 
 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 

  
 
   

 
 
 
 
 

  
 
   

 
 

 

附件

《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的修訂（2020 年 9 月）

現行版本 修訂

表 9.1 的附註 

…

表 9.1 的附註 

… 
4) 文物歷史建築指《文物歷史建築的活化再用和改動及加建

工程實用手冊（ 2019 年版本） 》第 2.1 段所述的建築物，

包括根據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（第 53 章）定義下的法定古

蹟或暫定古蹟、獲古物諮詢委員會（古諮會）評級的歷史

建築或獲古物古蹟辦事處（古蹟辦）建議評級的建築物。

如建築物未根據第 53 章宣布為古蹟或獲古諮會評級／古

蹟辦建議評級為歷史建築，但從美學、歷史、科學、社會或

精神等方面有重大文化價值，認可人士應諮詢古蹟辦，以

確認該建築物是否文物歷史建築。 

5) 有關工程亦包括第 4.7 段情況 1 及 3 述及的臨時工程。 

10 聯絡和報告

工作班子之間的聯絡 
10.1 為便於有效的監督，工作班子之間的聯絡與工作班子之內

的聯絡同樣重要。適任技術人員應採取一切合理和實際的

步驟，因應對安全引起問題或可能引起問題的工程的任何

情況，通知其他工作班子的相應人員。 

10 聯絡和報告

工作班子之間的聯絡 
10.1 為便於有效的監督，不同工作班子之間的聯絡與工作班子

之內部的聯絡同樣重要。如工程的任何方面，或任何載述

於批准圖則及／或建築事務監督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或其

附屬法例的條文施加的特定任務規定，會影響或可能影響

安全或質量，適任技術人員 1 須採取一切合理和 1 務實的

步驟，因應通知其他工作班子的 1 適任技術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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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的修訂（2020 年 9 月）

現行版本 修訂

10.2 
地盤監督報告 
當所有適任技術人員進行地盤安全監督活動時，他們必須

編寫地盤監督報告。這些報告應歸檔並保存在地盤辦事處，

以供建築事務監督檢視。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／註

冊岩土工程師／獲授權簽署人須在地盤內存放其檢查記

錄，例如筆記／相片記錄及在地盤檢查過的工程項目，特

別是在工程的關鍵階段期間。

10.2 

10.3 

地盤監督報告 
當所有適任技術人員在進行地盤安全或質量監督活動時，

他們必須編寫地盤監督報告。每名適任技術人員應各自備

存地盤監督報告。這些報告應歸檔並保存在地盤辦事處，

以供建築事務監督檢視。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／註

冊岩土工程師／獲授權簽署人須在地盤內存放其檢查記

錄，例如筆記／相片記錄及在地盤檢查過的工程項目，特

別是在工程的關鍵階段期間。監督活動完成後，上述所有

檢查記錄及地盤監督報告均應即時填寫。 

地盤監督報告應包括（但不限於）以下各項： 

(a) 已檢查的工程項目； 
(b) 檢查結果； 
(c) 已記錄在表格 B 及按本作業守則第 5.7 段規定記錄

的不一致事項的紀要（如適用）；及 
(d) 按照本作業守則第 10.4 段的規定，由安全管理架構

的各個主管的代表擬備的不一致事項摘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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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一致及糾正”報告 
10.3 任何適任技術人員如獲悉有不一致事項發生，他應啟動以

下程序： 

(i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ii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iii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iv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v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vi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vii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
圖 10.1 展示處理不一致事項的程序的流程圖。 

10.4 如本作業守則第 5.4 段所述，為汲取教訓，適任技術人員

應透過安全管理架構內不同工作班子之間及其工作班子內

部既定的聯絡機制，了解所有已記錄的不一致事項。安全

管理架構的各個主管的代表應每月擬備按第 10.3(c)段所提

及應記錄在地盤監督報告內的不一致事項的摘要，作為其

地盤監督報告的一部分，以便定時提醒不同工作班子的適

任技術人員注意有關事項。 

”不一致及糾正”報告 
10. 15 除本作業守則第 5.6 至 5.8 段所述的不一致事項外，任何適

任技術人員如獲悉有不一致事項發生，他應啟動以下程序： 

(1a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1b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1c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1d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1e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1f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(1g) (內容未有更改，為清楚起見不作顯示) 

圖 10.1 展示塡寫不一致及糾正報告的程序的流程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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